
【普通班更改安置】 

花蓮縣○○國民小學 函（範例）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 年 月 日 

發文字號：  字  第 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申請表、特教教師入班觀察記錄或是普通班輔導紀錄、校內輔導機制相關 

      輔導紀錄、個別化教育計畫、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主旨：有關本校不分類資源班學生王○明申請更改安置至本校普通班

接受特教服務乙案，請協助辦理相關事宜，請 鑑核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103年10月1日召開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決議

辦理。 

二、 本校四年級不分類資源班學生王○明原經本縣鑑定及就學輔導

會鑑定為「學習障礙」，安置於本校不分類資源班；今因學習

需求考量之故，擬更改特殊教育服務方式，並安置至本校普通

班接受特教服務。 

三、 俟該生確認安置後，辦理相關資料異動事宜。 

正本：花蓮縣政府 

副本：本校 

 


